
福建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
闽财资 (2025) 1号

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全省行政事业单位

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 县 (区) 财政局、 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，省直各部

门 (一级预算单位):

根据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《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

查核实管理办法》等规定和《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

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规范管理的通知》《福建省

财政厅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数据整治核查工作的通知》等

要求，决定组织开展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， 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 ：
一 、 工作目标

(一)全面摸清家底。对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存量、结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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